
111 學年度寒假返校打掃輪值表與注意事項(高三) 
 

一、 返校打掃之班級以三大競賽成績未達標準之班級為原則。 
二、 返校打掃同學需穿著校服(整齊制服或體育服)並請勿穿拖鞋或涼鞋，於指定的日

期到校打掃。 
三、 打掃時間為上午 8 時 30 分至 10 時 30 分，請同學準時於中正樓穿堂集合，向衛

生組長報到。(超過 8 時 45 分未報到者，當日不准參加打掃) 
四、 如無法於排定的日期返校，可自行選擇有排定返校打掃的日期補打掃，不須事

先請假；如整個寒假期間因故無法執行返校，或是居住在非大台北地區的同
學，請在 1/18 放學前，至網路表單登記，將准予下學期開學後執行 2 小時的補
打掃(需在開學後二週內完成，不另行通知)。 
如在寒假期間無故未返校打掃的同學，將依校規記警告乙次處分。 

五、 若因天災，政府公告停止上課，則當日返校打掃停止，順延一日。 
六、 於學期間因週輔未完成需在寒假服勤者，請自行挑選有開放打掃的日期到校服

勤。(2 月 8、9 日為補考，不安排返校打掃) 
七、 輪值表如下： 

月 日 星期 班級 月 日 星期 班級 
一 30 一 開放補打掃 二 7 二 1530 

二 
3 五 開放補打掃  8 三 補考 
4 六 1552  9 四 補考 
6 一 術科考試  10 五 1551 

註： 
1. 寒假共 5 天打掃日，共計 3 班(次)返校打掃，2 月 10 日為最後一次返校打掃。 
2. 2 月 6 日學校外借考場，不安排返校打掃。 
3. 2 月 8~9 日為補考，不安排返校打掃。 
4. 依據本學期秩序、整潔、資源回收成績，高一、高二、高三最後三名且成績未達

80 分，執行乙次寒假返校打掃。 
高三秩序：皆為 80 分以上 
高二秩序：待計算 
高一秩序：待計算 
高三整潔：皆為 80 分以上 
高二整潔：待計算 
高一整潔：待計算 
高三資源回收：1551(78.5)、1530(79.0)、1552(79.5) 
高二資源回收：待計算 
高一資源回收：待計算 
三大競賽未達標準受罰班級共 3 班(次)。 

5. 本輪值表同時公告於學校網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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